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實務專題實施規定 
 

99 年 10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

100 年 3 月 2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系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

101 年 9 月 1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年元月 2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3 年 9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6 年 11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 年 04 月 2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2 年 01 月 0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3 年 06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鼓勵同學積極從事實務專題

製作，養成創新思考模式，以提升實務與學術能力，特依據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實

務專題實施辦法」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 專題製作時間：三年級下學期、四年級上學期。專題製作成果公開發表與畢業展覽

一併辦理，於四年級上學期末前辦理完成。 

三、 專題指導教師選任作業： 

(一)本系於上學期第 10 週週一公告開始選任作業，學生分組以每組 1-5 人為限，並

應以本系專任(案)教師為專題指導教師。 

(二)學生應自行完成分組、諮詢本系專任(案)教師之指導意願，學生完成「實務專

題指導老師同意書」，應隨即送交系辦，系辦於第 11、12 週週一分別公告當週選任

情形。 

(三)如有學生未主動徵詢老師或尚未獲得任一專任(案)教師同意指導者，本系於第

13 週系務會議討論選任；以每位專任(案)教師至少應指導 1 組為前提，尚無指導任

一組專題生之專任(案)教師應優先擇定 1 組；如有餘額，依據已經指導 1 組者、已

經指導 2 組者之順序，由教師擇定之。 

(四)專題指導教師選任結果於第 13 週週五中午前公告本系師生週知。 

(五)每位專任(案)教師至多指導 3 組。 

四、 各班應置專題展覽策展組 6-10 人，若無專責策展組，則由各組推派一人組成策展

委員會，總召、副總召及各任務分工，由該班全體同學會同導師共同推選。系主任

僅限指導專題展覽策展組。 

五、 專題製作方式: 

(一)專題內容由指導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確定之。 

(二)作品繳交含： 

1.簡報：ppt(三年級下學期)  

2.專題成果報告書：格式由指導教師訂定之(四年級上學期)。 



3.成果發表：形式由各組指導教師訂定之(四年級上學期)。 

六、 專題製作評分標準: 

(一)第三學年下學期： 

1.學生於第 16 週提出完整簡報 ppt 檔，並由指導教師評定是否通過，若通過

則該組逕自將簡報 ppt 檔繳交至系辦，若不通過，請指導教師提供具體修改

意見。指導教師主要是以提供具體修改意見為主，供學生參考改正，學生並

於第三學年下學期第 16 週星期五下午 5 點以前將簡報 ppt 檔交予系辦公

室，並不得更改。 

2.本系辦公室於第 17 週週三下午舉行全體公開評審。出席者為本系全體學生。

評審場地由系辦公室於第 16 週另行公告之。 

3.評審委員將可依作品質與量提出問題，並由學生當場答覆，評審委員將於現

場做出評分。 

4.評審通過者授以學分及成績。若無法通過者，須補修該年度之學分。實務專

題（一）未通過者，不得續修實務專題（二）。 

5.成績核定方式比例為： 

第一階段審核（完成度 50%）。 

指導教師總佔分比例 50%，其他委員總佔分比例 50%。 

指導教師無法出席評分時，以其他委員總佔分比例 100%計算成績。 

(二)第四學年上學期： 

1.結合「畢業策展」，並於畢業班聯展時進行評分。 

2.評審委員將可依作品質與量提出問題，並由學生當場答覆，評審委員將於現

場做出評分。評審通過者授以學分及成績。 

3.成績核定方式比例為： 

第二階段審核（完成度 100%）。 

指導教師總佔分比例 50%，其他委員總佔分比例 50%。 

指導教師無法出席評分時，以其他委員總佔分比例 100%計算成績。 

七、 評審教師的組成方式: 

本系專任(案)教師組成專題製作評審委員會，負責評審工作；並視實際情形邀請業

界專家共同參與評審。 

八、 評審進行方式： 

(一)第三學年下學期： 

1.單人組報告時間為 5 分鐘；雙人以上組別報告時間為 10 分鐘，報告人員與

方式須經指導教師核可。 

2.評審委員提問與學生答復時間每組共 5 分鐘，評審委員得指定特定學生答覆

特定問題以審視學生實際參與專題情況以及學習成果。 

3.組別進行順序將於評審由策展組安排。 



4.評審委員提問進行期間，指導教師不得對所指導之學生組別以任何方式代為

答覆、解釋、說明或做出任何暗示。 

(二)第四學年上學期： 

1.實務專題發表評分標準包括創意發想、執行過程、成果展現三部份，指導教

師評分佔總成績比例為 50％(含專題成果報告書)，其他委員評分佔總成績比

例為 50％。專題成果書面報告書一份須於第 17 周前繳交至系辦公室，由指

導教師負責評分。 

2.組別進行順序由成果發表班級自行安排，逾時者自行負相關法規責任。 

九、 本系全體師生皆應出席實務專題期中報告、期末報告及畢展開幕並簽到，專任教師

之課程教室統一異動至活動相關場地，相關課程選修或必修同學亦應至報告場地觀

摩學習。外系開設課程，非屬本系權責範圍，修課同學仍應依據各開課單位課程之

規範及學校規定處理。本系兼任老師所開課程比照外系課程規範辦理。 

十、 學生若有特殊情形需更換指導教師，須填具「實務專題指導教師變更申請表」，於

四年級上學期開學第二週前提出申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十一、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系務會議修正後實施。 

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 

學生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同意書 
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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